
证券代码：603668          证券简称：天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4-112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统称“子公司”）自 2024 年 9 月

20日至 2024年 10月 25日（以下简称“本期”）对外增加担保金额 2,940.00万元，

减少担保金额 2,000.00万元，本期新增担保净额为 940.00万元，被担保人主要系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其他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

额为 177,598.0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80.34%。 

● 本期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 本期存在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况 

（一）新增担保进展情况 

自 2024 年 9 月 20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及子公司新增担保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使用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签署

日期 

本期新增 

担保金额 

实际 

担保 

余额 

担保

方式 
保证期间 

是否

有反

担保 

（1）对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本公司 100% 

广西金马

生态养殖

有限公司 

广西上林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4/9/26 2,000.00 2,00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

起 3 年 

否 

（2）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福建华龙

生物科技

集团有限

公司 

100% 

龙岩鑫华

港饲料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龙岩

分行 

2024/10/23 940.00 940.00 

连带

责任

保证 

主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

日起 3 年 

是 

注：公司及子公司本期对子公司增加金融机构授信担保金额 2,940.00 万元，减

少金融机构授信担保金额 2,000.00 万元，本期新增金融机构授信担保净额为 940.00

万元。 

2、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业务履约担保的进展情况 

（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业务履约担保的进展情况 

公司本期不存在新增的为子公司提供业务履约担保的情形。 

（2）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集

团”）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业务履约担保的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龙集团本期不存在新增的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业务合同履约

担保的情形。 

3、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公司本期不存在新增的为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情形。 

4、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公司本期不存在新增的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提供担保的情形。 

（二）实际担保余额情况 

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使用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余额情况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使用综合授信额度提供的实



际担保余额为 147,339.2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股东大会批准的

最高担保金额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 

实际担保余额 

公司及

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

的公司全资子公司 
230,000 95,927.17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公司全

资子公司 
40,000 9,850.00 

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

的公司控股子公司（非全资） 
60,000 10,500.00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公司控

股子公司（非全资） 
100,000 31,062.02 

合计 430,000 147,339.20 

注：合计数有差异系四舍五入导致，下同。 

2、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业务履约担保的余额情况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业务履约担保的实际担

保余额为 9,212.7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股东大会批准的

最高担保金额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 

实际担保余额 

公司及

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

的公司全资子公司 
27,000 7,942.10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公司全

资子公司 
8,000 0 

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

的公司控股子公司（非全资） 
6,500 205.00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公司控

股子公司（非全资） 
18,500 1,065.60 

合计 60,000 9,212.70 

3、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的实

际担保余额为 21,046.13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股东大会批准的

最高担保金额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 

实际担保余额 

公司及

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

的公司全资子公司 
66,000 18,680.00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公司全

资子公司 
8,000 0 

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

的公司控股子公司（非全资） 
8,000 0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公司控

股子公司（非全资） 
8,000 2,366.12 

合计 90,000 21,046.13 

4、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提供担保的余额情况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及子公司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提供的实

际担保余额为 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股东大会批准的

最高担保金额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 

实际担保余额 

公司及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的下游客户及

产业链供应商 
20,000 0 

合计 20,000 0 



（三）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4年 5月

24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

和业务履约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度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 2024 年度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提供担保

的议案》，具体内容包括： 

1、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外币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进出口贸易融资、资金交易、买方

信贷、项目贷款、并购贷款等）提供担保 43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含

等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23 亿元额度的授信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4 亿元额度的授信担保；为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6 亿元额度的授信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

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10 亿元额度的授信担保。 

2、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业务合同履约担保 6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

率超过（含等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2.7 亿元额度的履约担保，为资产

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0.8 亿元额度的履约担保；为资产负债率

超过（含等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0.65 亿元额度的履约担保，为资产负

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1.85 亿元额度的履约担保。 

本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担保业

务类型包含由公司或子公司直接为其他子公司提供担保；由第三方担保机构为子公

司或公司的相关业务提供担保，公司或子公司向第三方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上述

总担保额度仅为预计最高担保额度，上述额度可在有效期内循环滚动使用。在预计

额度内，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按照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含有效期内新设立或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3、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9 亿元的担保，

包括为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6.6 亿元的担保额

度，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0.8 亿元的担保额度；为资产

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0.8 亿元的担保额度，为资产



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0.8 亿元的担保额度。本次融资租赁及担

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每笔融资期限根据单笔融

资租赁业务的期限确定。 

4、公司及子公司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2 亿元的担保，

本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上述担保额

度可在有效期内循环滚动使用，即有效期内任一时点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提

供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 2 亿元。担保业务类型包含由公司或子公司直接为下游客户

及产业链供应商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由第三方担保机构为公司及子公司的

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或子公司向第三方担保

机构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5 月 25 日披露的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2024-041、2024-042、2024-043、2024-061）。 

二、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 

保方 

注册 

地点 

法定 

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公司 

持股 

比例 

（1）对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广西金

马生态

养殖有

限公司 

广西南

宁市上

林县 

陈冬安 2023/2/7 4,000.00 

许可项目：水产养殖；水产苗种生产；饲料生

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畜牧

渔业饲料销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海

水养殖和海洋生物资源利用装备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100% 

（2）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龙岩鑫

华港饲

料有限

公司 

福建省

龙岩市

新罗区 

杨殿有 2016/8/26 1,500.00 

配合饲料（粉料、颗粒料）、浓缩饲料制造和

销售；预混合料（核心料）销售；编织袋销

售；农产品的收购和销售；家禽和家畜收购和

销售；蔬菜和水果种植；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3.31% 



上述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对外担保系为满足公司和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

和长远发展，有助于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率，满足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业务需求，

保障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被担保人具备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满足相关子公司经营发展资金需求，被担保

人具备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77,598.02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80.34%。其中：（1）公司及子公司对其

他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总余额为 147,339.2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66.65%；（2）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业务合同履约担保的总余额为

9,212.7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17%；（3）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

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21,046.1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9.52%;（4）公司及子公司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提供担保的总余

额为 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以及因担保而产生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重要内容提示：
	一、担保情况概况
	（一）新增担保进展情况
	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使用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2、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业务履约担保的进展情况
	（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业务履约担保的进展情况
	（2）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集团”）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业务履约担保的进展情况

	3、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4、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二）实际担保余额情况
	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使用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余额情况
	2、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业务履约担保的余额情况
	3、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4、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提供担保的余额情况

	（三）担保的决策程序
	1、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外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进出口贸易融资、资金交易、买方信贷、项目贷款、并购贷款等）提供担保43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23亿元额度的授信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4亿元额度的授信担保；为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6亿元额度的授信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10亿元额度的授信担保。
	2、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业务合同履约担保6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2.7亿元额度的履约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0.8亿元额度的履约担保；为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0.65亿元额度的履约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1.85亿元额度的履约担保。
	3、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总额度不超过9亿元的担保，包括为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6.6亿元的担保额度，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0.8亿元的担保额度；为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0.8亿元的担保额度，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0.8亿元的担保额度。本次融资租赁及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每笔融资期限根据单笔融资租赁业务的期限确定。
	4、公司及子公司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亿元的担保，本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上述担保额度可在有效期内循环滚动使用，即有效期内任一时点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2亿元。担保业务类型包含由公司或子公司直接为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由第三方担保机构为公司及子公司的下游客户及产业链供应商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或子公司向第三方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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